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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辦理 112 年度「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」 

-協力學校推動計畫(大溪區美華國小) 

【桃園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綜合活動領域】 

壹、依據： 

依據教育部「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」112 年中小學實施計畫。 

貳、目的： 

一、為提高數位教學與學習品質及成效，並發揮資源投入綜效，協助推動數位學習各項

策略。 

二、建立綜合活動領域數位學習社群、發展數位教學策略、辦理教師數位增能研習、跨

校公開授課及成效評估等工作，提升教師運用數位科技、平臺及資源實施教學之能

力，以提升教學效能。 

參、指導與辦理單位：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。 

三、承辦單位：桃園市大溪區美華國小 

肆、實施對象：以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員為主，其他學校為輔，參與

本計畫之熱血老師名單如下： 

方案 

召集人 
邱冠璋 

職

稱 
校長 

服務

學校 
美華國小 電話：3882403#110 

Email：jack527@gmail.com 

方案 

承辦人 
劉秀琴 

職

稱 
組長 

服務

學校 
高原國小 電 話 ： 4717009#350 、

0921826414 

Email：

tyc209@gyps.tyc.edu.tw 

參與本

方案之

熱血老

師 

羅玫玲 
職

稱 校長 
服務

學校 德龍國小 

(表格不夠時，請自行增減) 

黃建安 
職

稱 校長 
服務

學校 中興國小 

古艷麗 
職

稱 校長 
服務

學校 新興國小 

黃昕婷 
職

稱 主任 
服務

學校 林森國小 

葉靜宜 
職

稱 主任 
服務

學校 信義國小 

呂怡芬 
職

稱 主任 
服務

學校 復旦國小 

曾靜怡 
職

稱 主任 
服務

學校 永順國小 

吳美鳳 
職

稱 主任 
服務

學校 田心國小 

許家豪 
職

稱 
組長 

服務

學校 德龍國小 

蘇鴻彬 
職

稱 組長 
服務

學校 建德國小 

麥桂齡 職 主任 服務 美華國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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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 學校 

劉學蕙 
職

稱 教師 
服務

學校 文化國小 

伍、實施方式： 

  為建立本校數位學習學校社群、協助學校推廣數位學習、辦理教師增能研習及學生成效

評估等工作，進行本計畫之各項活動辦理，相關工作項目如下： 

序號 項目 內容 備註 

1 

辦理綜合活動

領域數位教學

發展輔導工作 

協助該區各校數位學習推動計畫輔導工

作。定期檢核各區學校推動數位學習成

效，協助輔導數位學習策略推動。 

目前本領域已有：  

A1 講師 0名、 

A2 講師 0名、 

輔導專家 0名 

2 
建立數位學習

社群 

建立綜合活動領域數位學習學校社群，定

期辦理數位學習工作坊，透過公開授課精

進教學，發展數位學習教材教法。 

該領域/議題至少一

社群(可跨非輔導員

之學校教師) 

3 
辦理教師增能

研習 

辦理社群教師增能及數位學習工作坊，提

升本區教師數位教學能力。 

預計參與人數辦理3

場次 

4 
辦理跨校公開

授課交流活動 

結合公開授課辦理跨校交流(可與社群活動

結合辦理)。 
每年至少 1次 

5 參與工作會議 
輔導人力、本計畫負責人定期參與本方案

相關會議(線上/實體)。 

配合輔導團聯席會

議辦理。 

6 其他 鼓勵教師參與數位學習課程設計競賽。 

如優良教學示例教

學競賽、智慧教育

教材甄選、創新科

技互動課堂教學團

隊競賽 

 

柒、預期效益： 

一、充實學校教學軟體及數位內容，提供教師備課便利性與提升教學多樣性，引導學生

運用資訊科技提升學習成效，培養學生自主學習、合作學習、問題解決和創造等能

力，並培養其建立健康、合理與合法的資訊科技使用態度和習慣。 

二、培訓應用數位科技進行教學的在地種子教師，並精進教師數位教學能力，結合學習

載具、教學軟體及數位內容，更有效率的支援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，促進教學多樣

化。 

三、為學生提供量身定制個人化的學習途徑，提供教師、學校與家長不同角色學習分析

報告，達成因材施教及適性化教學，支援經濟弱勢、多子家庭學生有學習載具可以

使用，縮減教育落差達公平教育的目標。 

四、發展本市各領域數位教學課程設計與實施，透過公開授課與教學設計模組產出，以

提升本市教師教學成效與學生學習效果。 

捌、經費：如附件概算表，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補助。 

玖、承辦活動有功人員，依據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」、  

    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及「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  

     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」辦理敘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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